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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國家級400公尺標準田徑場地認證 

現場檢測實施要點 

一、中華民國田徑協會(以下簡稱本會)依世界田徑總會(World Athletics，以下簡稱 WA）最新田

徑場地設施手冊、田徑規則及國內比賽特殊性，要求選手能在相同條件下競爭為基礎，特

建立「國家級 400 公尺標準田徑場地認證--現場檢測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以確保

選手安全及競賽紀錄之公平性。 

二、各項固定設備須為 WA 認證之產品；相關設置、規格及劃線，須符合田徑規則及本要點之

規定。 

三、跑道面層以下隱藏部分(含基礎及結構)，其材料品質由相關單位負責驗收，非本要點檢查

範圍。 

四、「跑道面層材質」須經 WA 認可之任一實驗室(詳本會官網)，依照「田徑場地設施手冊」之

規定進行測試，測試項目須包含：絕對厚度、吸震力、垂直形變、摩擦係數、抗拉強度及

伸長形變等；其「測試報告」須送本會審核。 

五、現場檢測範圍： 

（一）礎石確認：礎石安裝完成，檢測礎石距離。 

（二）跑道傾斜度(AC)確認 

1.彎道半圓半徑為 36.5m（單心圓）。 

2.內水溝及外界石施作完成。 

3.瀝青混凝土（AC）鋪設完成（含田賽助跑道）。 

4.徑賽跑道檢測：自終點線起，沿第一道行進方向，每 5m 檢測並計算內緣石與外界石橫

向及縱向傾斜度。 

5.田賽助跑道檢測：沿助跑方向，每 5m 檢測並計算橫向及縱向傾斜度。 

（三）完工檢測 

1.各項固定設備之設置、規格及劃線 

(1)礎石、角石銅片安裝：至少需安裝於 CP1、CP2、A、B、C、D 等處。 

(2)內緣石：白色。直道可免裝置，開口處須安裝「安全套頭」。 

(3)3000m 障礙賽場地 

水坑(落地區四周、池底平面及 2.5cm 之斜面加厚區、欄架上方橫木白黑相間、欄架

柱和水池距離等尺寸)、水坑蓋板堅固、各活動欄架位置點。 

(4)跳高場地 

加厚區 2cm×3m：寬約 4m 靠草邊，長約 34m 靠礎石線二邊。 

○1 往鏈球方向約 12m。 

○2 往終點方向約 22m，其間加劃「跳高起跳線」10m × 5cm(約離草皮 80 公分、標槍

邊線 3 公尺處)。 

(5)撐竿跳高場地 

相關白線、助跑道(寬度、長度、加厚區 2cm×8m)、插斗(尺寸、排水孔、四邊平整性)、

插斗內緣上方線(1cm × 8m 白線)；助跑道外側（靠觀眾席方向）以插斗內緣上方線

開始，從 2.5m 到 5m 間，每隔 0.5m 需劃出 5cm ×10cm 白線（在外）；從 3m 到 1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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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每隔 1m 需劃出 5cm ×20cm 白線（在外）；插斗加蓋活動面層需堅固並與助跑道

四周密合。 

(6)跳遠與三級跳遠場地 

相關白線、助跑道(寬度、長度、加厚區 2cm×13m)、沙坑一(寬度、長度)、沙坑二(四

面邊沿、沙面層及助跑道等水平一致)、排沙溝及穿孔塑膠黑墊(厚 2CM 以上)、起跳

板尺寸 0.20m(±0.002m)×1.22m(±0.01m)及四邊間隙不超過 0.002m 須平整密合、犯規

板(黏土或塑膠板尺寸至少 0.10m(±0.002m)×1.22m(±0.01m)及四邊間隙及平整、起跳

槽四周之上緣金屬應低於起跳板及助跑道平面、未使用活動面層需堅固並和助跑道四

周間隙不超過 0.002m 密合，活動面層裝置比照辦理。兩個沙坑四周之「預備區動線」

助跑道：含兩邊沙坑外至少 3m 及連接處，均需鋪設與助跑道相同材質之面層。 

(7)鉛球場地 

相關白線、抵趾板(尺寸)、投擲鐵圈(厚度及高度低於圓圈上緣 2cm±0.6cm 漆白色、

鋪合成橡膠墊)、直徑 2.135m±0.005m、角度、中心點釘子、排水孔(4 個)位置、積水

狀況、地面不滑或粗糙、投擲區犯規線 5cm × 75cm。 

(8)鐵餅、鏈球場地：黑色、白色 

相關白線、護籠(高度、寬度、開口、角度一邊與鄰近跑道平行、圍網構造、圍網二

層、前左右門「移動操作點」5cm ×5cm 黑色：動線皆在 PU 半圓內)、投擲圈（厚度

及高度低於圓圈上緣 2cm±0.6cm 漆白色、鐵餅直徑(2.50m±0.005m)、角度、中心點

釘子、投擲區犯規線(5cm × 75cm)、排水孔(4 個)位置、積水狀況、地面不滑或粗糙）、

鏈球活動投擲圈(直徑 2.135m±0.005m、面層平整、穩固性、左右紅線)。 

(9)標槍場地：黑色、白色 

相關白線、助跑道(長度 33.5m 以上、助跑道寬度 4m、加厚區 2cm×8m、投擲弧線(犯

規線 7cm × 75cm)與草皮距離(約 1m)、助跑道二邊線在徑賽跑道上不劃出、助跑道標

準距離點（助跑道中心距投擲弧線 33.5m 處劃 5cm ×5cm 黑色中心點）、助跑道與第

一跑道交叉之內緣石線(5cm 白線)、助跑道 4m 兩側點（10cm ×5cm 白色在外）、倒三

角形中心點（白色、投擲弧線半徑 8m）。 

2.跑道劃線(點)及標示：本要點跑道劃線相關規定，係以紅色面層跑道敘述，如為藍色面層

跑道，原藍色改為紅色。（除特別規定外，其他均為寬 5cm 白色標記）。 

(1)根據最新「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國家級 400 公尺標準跑道劃線規範」施作。 

(2)須精確的劃線，線力求清晰、明顯、平整、左右不突出。 

(3)下列項目，須在第八道（最外道）規定線「右前方」以白色漆噴「項目」標記用途（或

以標示牌設置於跑道外）。 

○1 60m：在第八道起跑線（因應國內比賽需要）。 

○2 100m：在第八道起跑線。 

○3 200m：在第三道及第八道起跑線。 

○4 400m：在第三道及第八道起跑線。 

○5 800m：在第三道及第八道起跑線。 

○6 1500m：在第八道起跑線。 

○7 3000m 障礙：在二個起跑線第八道。 

○8 5000m：在二個起跑線第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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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000m：在二個起跑線第八道。 

○10100mH：在第八道起跑線，另第三欄架第八道[100mH(3)]及第八欄架第八道

[100mH(8)]欄架位置線。 

○11110mH：在第八道起跑線，另第三欄架第八道[110mH(3)]及第八欄架第八道

[110mH(8)]欄架位置線。 

○12400mH：在第三道及第八道起跑線，另第一欄架至第七欄架的每個笫三道及笫八道

欄架位置線[例如 400mH(1)，餘此類推]及第九、十欄架的第八道欄架位置線[例如

400mH(9)，餘此類推]。 

○134×100m 接力：在第三道及第八道起跑線。 

○144×400m 接力：在第三道及第八道起跑線。 

(4)終點判定輔助線：白色 

各跑道在終點線後 1m、3m、5m 處劃 3cm × 80cm 白線置中，另 2m 處劃 

        3cm × 40cm 白線置中。 

(5)終點線後 1m 內，以白色漆噴道次號碼，高度至少為 50cm，字體線寬均為 5cm，面向

終點攝影方向。 

(6)終點判定輔助點：黑色 

終點線與各跑道線交叉處後緣，白線上須劃 2cm × 5cm 黑色點。  

(7)終點線前緩衝區之距離至少 17m，直道虛線不必劃出。 

(8)110mH：起跑線前方與彎道交叉區，直道須劃直實線，不必和彎道線連接密合，或劃

虛線約 30cm 長亦可，並在直道最後線前各道須標出白色道次號碼，高度至少為 50cm，

字體線寬均為 5cm，面向終點線方向。 

(9)4100m 接力：三個接力區改為 30m 距離，將每個接力區之原助跑線(20m)改為「接

力區起點線(5cm110cm15cm) 」，並在每道起點線後右側全需噴「道次號碼」，原

前端線 10m 為「接力區終點線」，全程皆在自己跑道比賽。 

(10)800m 及 4400m 接力第二棒「搶道線」：綠色(規則 17) 

在第一彎道（角石 D 處），從第一道右側分道線上起，劃「搶道綠色線」至第八道右

側分道線上。於搶道綠色線與各道交叉「綠色點後」，放置搶道錐。 

(11)5000m 第二小組「搶道點」：綠色(規則 16) 

在第二彎道（角石 B 處），於第四道右側分道線與角石線交叉後端上劃 5cm5cm 綠

色點，放置搶道錐。 

(12)10000m 第二小組「搶道點」：綠色(規則 16) 

  在第一彎道（角石 D 處），與 800m 搶道綠色線共用。於搶道綠色線與第四道右側分

道線交叉綠色點後，放置搶道錐。 

(13)60m「起跑線」：黑色 

因應國內 60m 比賽之需要，從內緣石起至第八道外，劃一 5cm 黑色線，不壓白線。 

(14)徑賽風速測量儀位置點：黑色 

距終點線 50m 處，在第一道內緣石 2m 內，劃正方形 10cm× 10cm 黑色點。 

(15)跑道上設置「活動內緣石」（3000m 障礙賽水坑在內，其兩側跑道與原徑賽跑道交叉

處、標槍助跑道、跳高助跑道），其下方應劃出至少 5cm 白色弧線。 

(16)大隊接力：每人跑 100m。黑點 5cm ×5cm。（每人跑 200m 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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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棒「各道起跑線上」二邊加黑點。 

在原 4×100m 接力第一棒第二道起各道起跑線前，依跑道半圓半徑計算，各道前

移在兩側線上各增劃「黑色起跑點」，比賽前各道以白色或黃色 5cm × 1.22m 膠帶

黏貼於黑色起跑點上，作為第一棒第二道起各道臨時起跑線。 

○2第二、三、四棒接力區(30m)直接採用 4×100m 接力賽各棒各道「接力區起點線」(原

助跑線)及「接力區終點線」。 

○3第四棒「各道搶道點上」加黑點。 

各隊第四棒接力區接棒後，在第二彎道(角石 B，約 315m 處)開始搶跑道。從第一

道右側分道線上起，各道各交叉點增劃「黑色搶道點」，搶道錐置於黑點後。 

○4 第五棒「接力區起點線」(後 20m) 二邊加黑點。另「接力區終點線」二邊加黑點。 

  第五、九及其他各棒接力區採用第一道於距離標幟線後 20m 劃「接力區起點線」，

「距離標幟線」前方 10m 劃「接力區終點線」與 4×400m 接力出口共用。 

○5 第六、七、八棒「接力區起點線」及「接力區終點線」、二邊各加黑點。 

  第六、七、八及其他各棒接力區採用 4×100m 接力區第一道「接力區起點線」(原

助跑線)及「接力區終點線」，「接力區起點線」及「接力區終點線」均於第一道左

側線外及第五道右側線上加黑點，比賽前各棒次以白色或黃色 5cm 膠帶黏貼連接

於黑色點，作為各棒次各道臨時接力區標誌線。 

(17)2000mSC 起跑點（水坑在內，在終點線後方；水坑在外，在 1500m 起跑線後方）從

內緣石邊及各道交叉點，劃 5cmx5cm 黑色點，比賽前各道以白色或黃色 5cm 膠帶

黏貼於黑色起跑點上。 

(18)因國內從未舉辦 1 英哩比賽，故 1 英哩起跑弧線(近終點)可不必劃出。 

3.傾斜度檢測 

(1)徑賽跑道 

自終點線起，沿第一道行進方向，每 25m(AC 高程確認與完工不同)檢測並計算跑道

第一道(內緣石外)、第五道(左側分道線外)、及第八道(右側分道線內)橫向及縱向傾

斜度。(規則 14：橫向兩側面傾斜度≦1%，縱向前進方向向下傾斜度≦0.1%) 

(2)田賽助跑道 

○1 撐竿跳高：自插斗前緣起，沿助跑方向每 5m 檢測並計算助跑道內兩側及中心線橫

向及縱向傾斜度。(規則 28：助跑道橫向兩側傾斜度≦1%，縱向前進方向的最後

40m 向下傾斜度≦0.1%) 

○2 跳遠、三級跳遠：自沙坑後緣起，沿助跑反方向每 5m 檢測並計算助跑道內兩側及

中心線橫向及縱向傾斜度。(規則 29：橫向兩側傾斜度≦1%，縱向前進方向的最

後 40m 向下傾斜度≦0.1%) 

○3 標槍：自投擲線後緣起，沿助跑反方向每 5m 檢測並計算助跑道內兩側及中心線橫

向及縱向傾斜度。(規則 32：橫向兩側傾斜度≦1%，縱向前進方向的最後 20m

向下傾斜度≦0.1%) 

4.管陰井：每個需容納「訊號管線」及「電源插座功能」，長、寬、深各約 60cm，管線具 3

條，每條管徑約 10 公分寬，至少終點線前約 8m 第一道內及第 8、9 道外二個管

陰井，需相連通並符合上述規定。並連接至室內設「總開關」箱。(略) 

5.終點攝影室：至少寬 5m x 長 4m x 高 3m，二邊玻璃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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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草皮：百慕達草 419 號、台北草、斗六草等。高約 1.5-2cm，需要疏根、打洞、鋪沙、平

整。(略) 

7.場內大計時鐘。 

8.終點裁判台。 

六、彎道半圓半徑非為 36.5m 之 400 公尺田徑場地認證現場檢測，亦適用本要點執行。 

七、本要點經本會「場地設施暨器材委員會」審議通過，呈理事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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